4.2.5 采取人车分流措施，且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系统有充足照明。（8分）
1 得分自评
	序号
	评价内容
	评价分值
	自评得分

	1
	采取人车分流措施，且步行和自交通系统有充足照明
	8
	8  

2 评价要点
	类型
	项目情况

	是否人车分流
	是

	步行道路是否有照明
	是

	自行车道路是否有照明
	是



请对人车分流措施、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系统进行简要说明。
	人车分流将行人和机动车完全分离开，互不干扰，可避免人车争路的情况，充分保障行人尤其是老人和儿童的安全。夜间行人的不安全感和实际存在的危险与道路等行人设施的照度水平和照明质量密切相关。提供完善的人行道路网络可鼓励公众步行，也是建立以行人为本的城市的先决条件。
为保持“人车分流”常态化，安排管理人员加强地面管理，将在地面停车的业主引导至地下固定停车位；将临时进出小区的车辆引导至临时停车点。
延伸服务，加强管理。在做好“人车分流”的同时，做好地面人流管理，对不牵绳遛狗、随地吐痰等不文明行为进行劝阻，营造出文明和谐的小区氛围。


3 证明材料
提交材料及要求：
1）人车分流专项设计竣工文件、道路照明设计竣工文件； 
2）相关区域的照度计算书、检测报告。

实际提交材料：
	



